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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嘉应学院委员会文件 
 

嘉院党„2019‟91 号 

 

 

中共嘉应学院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 
基层党支部建设的通知 

 

机关党委、各党总支（直属支部）： 

    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

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

的批示指示精神，落实中央和省委关于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

的意见，根据《关于做实基层党支部“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”主

题教育深化拓展基层党建三年行动计划的通知》和《中共广东省

委教育工委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基层党支部建设的通知》的要求，

结合我校开展“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”主题教育实际，进一步加

强基层党支部建设，推动基层党支部全面进步、全面过硬，现就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    一、抓实党支部主题教育。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，做实基层

党支部“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”主题教育，深化拓展《嘉应学院

新时代加强党的基层党组织建设三年行动计划（2018 年-2020

年）》，通过学习教育和对照整改，着力解决基层党组织、教师队

伍建设、意识形态工作、学生社团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，推动

学校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。 

二、选优配强教师党支部书记。全面实施教师党支部书记“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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带头人”培育工程，实现教师党支部书记“双带头人”全覆盖。

加强教师党支部书记的能力培养，每年至少对教师党支部书记、

党务工作者进行 1 次集中轮训。充分发挥“双带头人”支部书记

在支部建设、立德树人、促进学院内涵发展等方面的示范带头作

用，找准党建工作与教学科研工作的结合点，把党建工作与教学

科研工作有机融合。结合实际，举办党支部书记能力大赛，进一

步提升支部书记谋划推动党建和业务融合发展能力。 

    三、切实发挥教师党支部政治把关作用。发挥教师党支部在

教师思想政治工作中的重要作用，教师入职、考核、评优、评先、

晋升应由所在单位党支部考察其政治立场、思想素质、师德师风, 

并给出明确结论。 

    四、指导基层党支部规范开展组织生活。贯彻落实《中国共

产党支部支部工作条例（试行）》和《广东省党支部规范化建设

指导意见》，按要求规范开展“三会一课”，并规范填写工作记录

和会议（活动）记录，做到基层党支部基本活动月度有主题、季

度有安排、年度有计划。 

    五、创新优化基层党组织设置。合理调整优化基层党组织设

置，教师党支部应设置在教学科研、管理服务等一线实体单位,

实现党组织和党建工作在各类教学科研实体机构全覆盖。以师生

结合、专业联合、跨年级整合等方式成立党支部，解决低年级学

生党组织“空白点”和对学生政治引领弱化的问题。 

    六、督促指导党支部按时换届。贯彻落实《关于党的基层组

织任期的意见》，建立党支部换届台账和提醒预告机制,督促和指

导教师党支部及时做好换届选举工作。 

    七、全面推行党支部书记抓党建述职评议考核。按照教师党

支部考核评价标准，突出党建和业务工作双促进共发展，将党支

部建设落到实处。基层党支部书记抓党建述职评议考核按照“好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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较好、一般、差”四个等次作出综合评价，作为评先评优、干部

选拔等的重要依据。 

    八、加强优秀师生党员发展工作。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，加

大在高层次人才、青年教师、本科学生、少数民族学生中发展党

员力度，提高党员发展质量。落实党委书记、校长、二级学院党

组织书记、教师党支部书记联系青年教师入党积极分子制度，及

时把符合条件的优秀青年教师吸收入党，壮大教师党员队伍，优

化党员结构，每年按质按量完成年度党员发展计划。 

    九、加强思政课教师党支部建设。严把思政课教师“入口关”，

新进思政课教师必须是中共党员，着力提升现有的非中共党员思

政课教师思想政治素质和教学水平，有计划、有重点加快政治吸

纳。 

   十、创建党建品牌示范引领。推进基层党建“头雁工程”和

“对标争先”建设计划，配强“双带头人”教师党支部书记，培

育建设“党建工作样板支部”；推动基层党支部组织生活创新，

总结推广基层党支部组织生活创新方法和成功经验。 

    十一、深入开展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专项整治工作。对在师

生党支部存在班子配备不齐、“三会一课”开展不规范、长时间

没有发展党员、党组织关系长期没有转入学校等问题开展集中整

顿，精准施策、限期整改、总结提升，确保学校基层党支部全面

进步、全面过硬。 

 

中共嘉应学院委员会 

2019 年 11 月 4 日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党委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11 月 5 日印发          


